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长

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 2020 年年报

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我们对 2020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并延续到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未发生新增对外担保事项。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累计发生对外提供担保余额（包含公司为合并

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5.2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 55.12%，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对象

名称 

担 保 额

度 
披露时间 

实际发生

日期（协

议 签 署

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 否 出

现 逾 期

情形 

履行程序 

东阳长城

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15,500 

2016 年 08 月 19 日披露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2016 年 08

月 18 日 
15,500 股权质押 5 年 否 是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二次临时



担保对象

名称 

担 保 额

度 
披露时间 

实际发生

日期（协

议 签 署

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 否 出

现 逾 期

情形 

履行程序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6-062）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

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110） 

2017 年 12

月 20 日 

连带责任保

证 
5 年 否 是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和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东阳长城

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20,330 

2019 年 03 月 27 日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19-028） 

2019 年 03

月 26 日 
20,330 

连带责任保

证 
3 年 否 是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淄博新齐

长城影视

城有限公

司 

3,900 

2019 年 09 月 08 日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19-062） 

2019 年 09

月 07 日 
3,900 

连带责任担

保 
2 年 否 是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东阳长城

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13,000 

2019 年 10 月 19 日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继续为全资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9） 

2019 年 10

月 18 日 

13,000 

连带责任担

保 
1 年 否 是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九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12 月 13 日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融资追加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78） 

2019 年 12

月 12 日 
股权质押 1 年 否 是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合计 52,730 — — 52,730 — — — — —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

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担保事项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60,000,000.00 

2016 年 3

月 28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否 

2016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银行银行

浙 江 省 分 行

6,000 万元的长

期借款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

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担保事项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0 

2019 年

10 月 28

日 

2021 年 10

月 28 日 
否 

2016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于交银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1 亿元

的长期借款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赵

锐勇、赵非凡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55,500,000.00 

2019 年 8

月 21 日 

2021 年 8

月 21 日 
否 

2016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与远东宏信（天

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5,550 万

元的长期借款 

赵锐勇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000.00 

2019 年 7

月 7 日 

2021 年 7

月 7 日 
否 

2017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及东阳长城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与

华美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签订了

4,000 万元额度

的授信协议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赵

锐勇、陈志

美、赵非凡、

杨逸沙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000.00 

2019 年 2

月 10 日 

2021 年 2

月 10 日 
否 

2018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与于中国银行浙

江省分行 8,000

万元的短期借款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赵

锐勇、陈志

美、赵非凡、

杨逸沙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9 年 4

月 10 日 

2021 年 4

月 10 日 
否 

2018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与于中国银行浙

江省分行 2,000

万元的短期借款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赵

锐勇、陈志

美、赵非凡、

杨逸沙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000.00 

2019 年 4

月 26 日 

2021 年 4

月 26 日 
否 

2018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与于中国银行浙

江省分行 4,000

万元的短期借款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赵

锐勇、陈志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000.00 

2019 年 7

月 19 日 

2021 年 7

月 19 日 
否 

2018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与于中国银行浙

江省分行 4,000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

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担保事项 

美、赵非凡、

杨逸沙 

万元的短期借款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 年 9

月 10 日 

2022 年 9

月 10 日 
否 

2018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与于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 5,000

万元的短期借款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诸

暨长城国际

影视创意园

有限公司、杭

州天目药业

股份有限公

司、赵锐勇、

赵非凡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0 

2019 年 1

月 12 日 

2021 年 1

月 12 日 
否 

2018 年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

与于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2,500 万元

的短期借款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东

阳长城影视

传媒有限公

司、赵锐勇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4,100,000.00  

2020-12-

31 

2022-12-3

1 
否 

2019 年 12 月 31

日胡兴东借款

410 万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东

阳长城影视

传媒有限公

司、赵锐勇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0.00  

2020-12-

31 

2022-12-3

1 
否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朱详波借款

150 万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东

阳长城影视

传媒有限公

司、赵锐勇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20-12-

27 

2022-12-3

1 
否 

2019 年 12 月 27

日浙江名盟借款

500 万 

长城影视股

份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赵

东阳长城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190,000,000.0

0 

2017 年

10 月 18

日 

2022 年 8

月 19 日 
否 

2017 年东阳长

城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与建设银行

西湖支行

19,000 万元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

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担保事项 

锐勇 动资金借款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

赵锐勇、赵非

凡、陈志美、

杨逸沙 

东阳长城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200,000,000.0

0 

2020 年 4

月 14 日 

2022 年 4

月 14 日 
否 

2017 年东阳长

城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武林支行

7,500.00 万元

长期借款 

长城影视文

化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长

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及

赵锐勇、赵非

凡 

东阳长城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203,300,000.0

0 

2021 年 4

月 1 日 

2024 年 4

月 1 日 
否 

2018 年东阳长

城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与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分公

司《债权债务转

让协议》 

东阳长城影

视传媒有限

公司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4,100,000.00  

2020-12-

31 

2022-12-3

1 
否 

2019 年 12 月 31

日胡兴东借款

410 万 

东阳长城影

视传媒有限

公司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0.00  

2020-12-

31 

2022-12-3

1 
否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朱详波借款

150 万 

东阳长城影

视传媒有限

公司 

长城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20-12-

27 

2022-12-3

1 
否 

2019 年 12 月 27

日浙江名盟借款

500 万 

注：（1）2016 年 10 月，本公司同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 1 亿的长期资金

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 2016 年 10 月 28 日到 2019 年 10 月 28 日，并由长城影视

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年末余额 9,800 万元，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9,800 万元，均已逾期。 

（2）2016 年 3 月，本公司同中国银行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了 6,000 万元的长期

资金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 2016 年 3 月 30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由长城影

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长城影视股票 1236 万股作为质押物进行担

保，年末余额 4,121.16 万元；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4,121.16 万元，

均已逾期。 

（3）2016 年 8 月，本公司同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 5,550



万元的长期资金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 2016 年 8 月 22 日到 2019 年 8 月 21 日，

由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赵锐勇、赵非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已

于 2019 年归还全部借款。 

（4）2017 年 7 月，本公司及子公司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同华美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签订了 4,000 万元额度的授信协议，借款期限为 2017 年 7 月 10 日

到 2019 年 7 月 7 日，并以本公司的应收账款-《浴血红颜》收益权提供质押，并

由赵锐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3,880.50 万元，

均已逾期。 

（5）2018 年 2 月，本公司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了短期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 8,000.00 万元，借款期限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2 月 10 日，并且由长

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赵锐勇、陈志美、赵非凡、杨逸沙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以全资子公司诸暨长城影视制作发行有限公司的账面原值合计 14,099.60

万元的应收账款及关联公司长城国际动漫有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00 万股作为

质押物,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7,796.69 万元，均已逾期。 

（6）2018 年 4 月，本公司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了短期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 2,000.00 万元，借款期限 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并且由长

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赵锐勇、陈志美、赵非凡、杨逸沙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以全资子公司诸暨长城影视制作发行有限公司的账面原值合计 4,530.15

万元的应收账款及关联公司长城国际动漫有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00 万股作为

质押物，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2,000.00 万元，均已逾期。 

（7）2018 年 5 月，本公司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了短期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 4,000.00 万元，借款期限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2019 年 4 月 26 日，并且由长

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赵锐勇、陈志美、赵非凡、杨逸沙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以全资子公司曲水

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账面原值合计 7,282.33 万元的应收账款及关联公司长

城国际动漫有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00 万股作为质押物，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4,000.00 万元，均已逾期。 

（8）2018 年 7 月，本公司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了短期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 4,000.00 万元，借款期限 2018 年 7 月 24 日至 2019 年 7 月 19 日，并且由长

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赵锐勇、陈志美、赵非凡、杨逸沙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以本公司的账面原值合计 2,633.93 万元的应收账款及关联公司长城国际动

漫有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00 万股作为质押物，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

还 4,000.00 万元，均已逾期。 

（9）2018 年 9 月，本公司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签订了短期借

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5,000 万元，原借款期限 2018 年 9 月 21 日到 2019 年 9 月

21 日，展期后借款期限 2018 年 9 月 21 日到 2020 年 9 月 10 日，并且由长城影

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984.51 万元，已逾期。 

（10）2018 年 9 月，本公司同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短期借款

合同，借款金额为 2,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8 年 9 月 12 日到 2019 年 1 月 12

日，并且由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有限公司、

杭州天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赵锐勇、赵非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公司已于 2020 年归还全部借款。 

（11）2019 年 12 月，本公司同胡兴东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410 万元，借

款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0 日，并且由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赵锐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410.00 万元，已逾期。 

（12）2019 年 12 月，本公司同朱详波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150 万元，借

款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0 日，并且由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赵锐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150.00 万元，已逾期。 

（13）2019 年 12 月，本公司同浙江名盟模具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为 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 27 日到 2019 年 12 月 26 日，并且由长城

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赵锐勇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500.00 万元，

已逾期。 

（14））2017 年 10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长城同建设银行西湖支行签订了

19,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8 年 10 月签订补充协议，借款期限由 2017

年 10 月 18 日到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变更为 2017 年 10 月 18 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并由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赵锐勇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12,406.55 万元，均已逾期。 

（15）2015 年 4 月，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赵锐勇、赵非凡、陈志

美、杨逸沙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分别为 2015 武林（保）字 0020 号、2015 武林（保）字 0031 号、2015 武林

（保）字 0032 号），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至 2020 年 4 月 13 日期间

签订最高限额在 2 亿元范围内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7,434.27 万元，均已逾期。 

（16）2018 年 3 月份，本公司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签

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代本公司以 2

亿元偿还福美景、春福昌及宁波凌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到期尚未支付

20,330.00 万元股权款。东阳应偿还长城管理公司债务本金为 20,330.00 万元。还

款宽限期限为 2018 年 4 月 2 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的交割日）至 2021

年 4 月 1 日，自还款宽限期满 3 年内不定期偿还本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以本

公司持有西藏山南东方龙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0%股权及派生权益、上海玖明广

告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派生权益为质押物。由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及赵锐勇、赵非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

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还 20,330.00 万元，均已逾期。 

（17）2018 年 8 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同华潍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潍坊

分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3,900.00 万元，租赁期限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并且由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赵锐勇、

赵非凡提供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归

还 3,900.00 万元，均已逾期。 

违规担保情况： 

经核查，发现公司存在以前年度发生的5起违规担保。2016-2019年度，长

城影视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分别为控股股东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

限公司（原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风原生”）与横琴三

元勤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三元”）、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万向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信托”）、

浙江百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里集团”）融资事项提供对外担保责任及



公司为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安资产”）融资事项提供担保责任。担保标的8.52亿元人民币，且未按

规定进行披露。 

此项表明长城影视在信息披露、公章管理、担保事项等相关的内控制度失效。

虽然这些担保事项发生在 2020 年度以前，但其产生的影响重大、持续，在 2020

年内并未消除。独立董事认为，虽然本届独立董事任职后，已要求公司加强内控

管理，改善信息披露，目前也未发现 2020 年度新增违规担保的情况，但由于公

司内控制度在执行层面存在重大缺失，我们无法判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

存在尚未披露的违规担保或其他违规提供增信情形，以判断公司担保事项的完整

性以及其对财务报表乃至可持续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风原生”）及其实

际控制人已经对横琴三元、中安资产提出上诉，其与浙商银行、万向信托、百里

集团借款纠纷案件已判决生效。浙商银行、万向信托、百里集团已经依据判决结

果对控股股东清风原生部分资产进行查封冻结，后续可能将对查封冻结资产进行

拍卖用来抵偿债务。 

本届独立董事对公司内控以及信息披露高度关注，任职之初即要求公司加强

管理，明确要求防止出现重大担保未经审议、重大诉讼未及时披露的情形，要求

公司严格执行《印章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加强印章管理和信息披

露。我们提请公司管理层及化解债务工作小组尽快与律师团队探讨启动上述案件

的再审程序的可行性。同时针对本次披露的违规担保及涉诉事项及其反映的公司

内控存在缺陷、人员信息传达不到位的问题，我们要求公司：（一）加强内控管

理，严格执行重大事项决策制度，加强印章管理，防范公司治理风险，未经董事

会、股东大会批准，不得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以保护公司和中

小投资者的利益；（二）对印章管理人员根据公司规定进行处罚，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三）加强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学习，要求公司加强财务部门等各

部门、代理律师等中介机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沟通衔接、定期问询，确

保有关需披露信息完整、及时的向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传达；（四）要求公司加

强涉诉信息、舆论信息等公开信息的监控，发现有相关信息应主动向有关单位、

部门和个人问询。（五）公司应加强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督促控股股东采取有

效措施，尽快偿还债务，对因相关违规担保给公司造成的潜在损失和不良影响尽



快予以消除，并承诺不再发生类似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披露了已知的内部控制缺陷，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中兴

华审字（2021）第 020951 号）所述内容一致。公司董事会已经对 2020 年度内部

控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自查、并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我们认为，公司应当加强对子公司的有效管理，加强与子公司管理者的交流，

了解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定期抽查子公司财务状况。公司管理层应当进一步

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加强印章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设

法恢复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解决债务问题，同时督促控股股东采取有效措施，

尽早解除公司的违规担保情形。 

三、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已经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

于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报字（2021）第 020038 号）中提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作了专项说明，

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整改方案和未来计划。同时，鉴于相关情况说明

依据能否成立、拟采取措施的未来效果取决于公司未来实际经营情况，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我们认为，公司管理层应当继续把恢复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和完善公司内控

制度作为工作重心。深挖自身有效资源，围绕影视主业，加强与同行业其他公司

的合作，恢复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解决债务问题，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内控

制度，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四、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标准意见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独立意见 

在审阅了中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中兴华审字（2021）第 020951 号）后，公司董事会及管

理层对 2020 年度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自查，同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我们认为，公司应当持续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和执行力。

公司管理层应当加强对子公司的有效管理，加强与子公司管理者的交流，了解子



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定期抽查子公司财务状况，另外公司管理层应当尽快与律

师团队探讨重启违规担保案件再审程序的可行性，密切关注控股股东的偿债情况

和上诉案件的进展情况，督促控股股东尽快解除公司担保行为。对于整改措施的

有效性和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并向董事会报告。 

五、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0,216,028.23 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73,628,969.71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061,127,388.52 元，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366,777,484.02 元。鉴于 2020

年公司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负值，且母公司 2020 年未分配利润余额为负值，根

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20 年度不具备现金分红的基本条件。公司

董事会拟定 2020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法律法规，董事会

审议该议案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董事会拟定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并提交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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